
 

【明慧网】黑龙江省牡丹江

市委书记伙同政法委预谋迫害法

轮功学员，从 6 月 24 日起到年

末，欲办洗脑班，下达硬性指

标，传达的红头文件是见不得人

的，电子版只能看，不让拍照，

不让外传。为“政治运动”后，

清算他们的那一天不留迫害证

据，找下面的公检法、社区等人

员做替罪羊。 

善恶有报是天理，请牡丹江

市公检法及社区人员明辨是非，

不要迫害信仰“真、善、忍”的

好人，不与邪恶的中共为伍，不

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上有政

策，下有对策，更希望能保护这

些善良人，得福报，为自己和家

人积德。◇ 

黑龙江省新闻简讯 
海林市付曌翠被劫持到牡丹

江看守所 
2023 年 7 月 1 日，海林市

（牡丹江市代管市）法轮功学员

付曌翠，从牡丹江市医学院附属

二院（俗称公安医院）被劫持到

牡丹江看守所。 

这是今年明慧网报导的第二

例从牡丹江市医学院附属二院劫

持到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明慧

网报导第一例是朱艳华。 

河市五大连池市法轮功学员
鲁广冬被非法拘留 15 天 

黑龙江黑河市五大连池市沾

河林业局法轮功学员鲁广冬，于

6 月 28 日被当地公安局在家中

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五大连池市

看守所，非法拘留 15 天。◇ 

黑龙江省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孙
铁农被绑架 

黑龙江省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孙

铁农被非法“取保候审”一年到期

了。由于他的车和手机被警察非法

扣押过，被阿城国保大队杨自恒等

人知道他的车牌号后非法监控。 

7 月 4 日，孙铁农在办事的途

中，被非法抓捕、关押在黑龙江省

五常市公安局八家子派出所。 

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褚占
娟被非法冤判，已上诉 

退休优秀教师褚占娟被大庆市

高新区法院冤判 10 个月，罚金

3000 元，褚占娟已上诉。 

退休教师褚占娟在 6 月 15 日

被大庆市高新区法院开庭之后，尽

管正义律师在法庭上有理有据的做

了无罪辩护，可是法官竟然无视法

律，违反办案程序，不敢再开庭，

秘密通知褚占娟的律师和家属，告

知褚占娟被判 10 个月，罚金 3000

元。这是按照他们原来计划的判

决。这些“人民检察官、法官、公

安警察们”竟然捏造事实、绑架、

非法抄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

整个过程全是违法操作。无视法律 

诬判好人。褚占娟不服冤判，已经

上诉。 

黑龙江大庆市杜蒙县法轮功学
员李铁英被非法拘留 15 天 

李铁英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被

大庆让胡路公安分局绑架，被“取

保候审”一年。2023 年 6 月 20

日，被非法拘留 15 天。7 月 5

日，李铁英已顺利、平安回家。 

黑龙江省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刘
宏运、张亚茹夫妻被绑架 

7 月 4 日中午，黑龙江省阿城

区法轮功学员刘宏运、张亚茹夫妻

在住处被绑架。详情待查。 

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苍
凤英被警察绑架 

7 月 5 日下午 12 点多钟，派

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苍凤英家中

一个多小时，后来又叫几个警察

来，两辆警车、一辆自驾车（三辆

车），六、七个警察，具体派出所

不详。至晚上八点多音信全无，有

知情者补充。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邪党公安
对多名法轮功学员按名单实施绑架 

6 月 30 日，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邪党公安对多名法轮功学员按

名单实施疯狂绑架、抄家，已知王

淑玲、时淑芳、于淑芳等人交罚金

“取保候审”。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孙淑
云被迫害消息 

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孙

淑云于 2023 年 5 月 20 日被哈尔滨

市呼兰区公安局绑架，现被羁押在

哈尔滨鸭子圈看守所。 

孙淑云入监后拒绝坐板，拒穿

囚服，坚持打坐炼功，以年逾七旬

之躯绝食已四十余天，据透露，她

目前仍在绝食状态，身体消瘦。家

人忧心如焚，四处奔走求助。 

据悉，孙淑云先后曾被非法关

押十余次，2021 年因讲真相被恶

警绑架和抄家，掳走了大法师父法

像和书籍，身份证也被警察扣押，

后被派出所监视居住。几年来她一

直向参与迫害的警察讲真相，要求

归还身份证和被掳夺的物品，反复

交涉无果。迫于无奈，她向当地检

察机关检举投诉了相关人员违法行

为，因此被公安恶意构陷报复。据

传公安已将其卷宗递交检察院，检

察院退卷后要求补充调查，现材料

已被检察院接受，正蓄谋报送法

院。希望海内外正义之士能给予关

注或伸出援手，帮助孙淑云解体迫

害，早日走出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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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通讯员黑龙

江报道）黑龙江省安达市法轮功学

员于艳华女士，在中共二十多年残

酷迫害中，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

多次被警察绑架、关押。她曾三次

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共

陷冤狱十一年。年迈婆婆在她非法

关押期间悲伤离世，丈夫因营救她

也遭中共非法判刑。 

于艳华女士（又名于晓华），

今年 64 岁。她原是个体商户，在

安达市农贸市场做干调（调味香

料）生意。于艳华在一九九八年七

月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

的标准要求自己，道德水准得到提

高和升华，她把年迈的公婆从老家

绥棱接来细心照顾，丈夫安心工

作，一家三代幸福美满。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

团伙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于艳华

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警察绑

架、关押，并遭非法劳教、判刑；

她在安达市看守所被殴打、戴脚镣

子、锁地环；在黑龙江省戒毒所被

锁铁椅子、上大挂。 

以下是据明慧网资料，于艳华

女士遭迫害的部分事实：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于艳

华去黑龙江省信访办上访，被警察

暴力拖上大客车，关押到双城市一

所小学，后被安达市公安局警察用

防暴警车拉回安达市，在新兴派出

所被非法关押一夜。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艳华被新

兴派出所片警赵培柱以谈话的名义

骗到派出所。她拒绝放弃修炼，被

时任公安局长王军签押、非法拘留

十五天。 

一九九九年十月中旬，于艳华

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公道话，遭北

京通州警察绑架，被劫持回安达市

关押到看守所，被时任公安局长王

军非法劳教两年。她在齐齐哈尔双

合劳教所被迫做奴工，在没有任何

保护服的情况下，被强制包装剧毒

农药——六六粉。她亲眼看到一位

法轮功学员被逼疯。 

二零零零年一月五日，为了制

止警察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于艳

华在新兴派出所墙外喷写“法轮大

法好”，被警察绑架、关押。 

二零零一年，于艳华第二次进

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

架，被押回安达市看守所非法关

押，后被非法劳教两年，第二次被

劫持到双合劳教所劳教迫害。 

约于二零零四年二月底，于艳

华与法轮功学员郭志云、金中波遭

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安达市看

守所。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下

午，于艳华在安达市中本镇给民众

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五名警察绑

架、殴打，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九年六月七日上午，于

艳华骑自行车去安达市万宝山镇讲

真相，在回来的路上被万宝山镇派

出所警察绑架，六月十八日被劫持

到黑龙江省哈市戒毒所非法劳教两

年。期间传出于艳华等十二名法轮

功学员遭狱警上大挂，绑铁椅、电

棍电击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刘淑

玲被酷刑致死，于艳华被酷刑致血

压 240，不能自理，于二零一零年

十一月三日被家人接回。 

于艳华被非法劳教后，她年迈

婆婆悲哀离世，临死前也没能见一

眼孝顺的儿媳。于艳华的丈夫无力

同时兼顾工作及照料孩子和老人，

年迈公公只能被送回绥棱县老家。 

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上

午，于艳华与法轮功学员高凤林在

街上给民众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

刑警队 110 警察绑架到安达拘留

所，非法拘留十天。 

去年七月三十日，于艳华在正

阳街讲真相时被安达市公安局警察

绑架，先后被劫持到拘留所、看守

所非法关押。同日，于艳华的丈夫

在 94 岁的父亲家中被警察绑架。

警察以他曾营救妻子写过上访信、

揭露酷刑迫害，将他劫持到安达市

看守所非法关押 35 天，期间他被

迫害致双腿浮肿，被放回家监控居

住。她丈夫回家后病情加重，被诊

断为严重心衰，先后去大庆、哈尔

滨医院治疗，诊断为慢性肾脏病三

期、二型糖尿病Ⅳ期、极高危心功

能不全、心功能Ⅲ级、高尿酸血

症、低蛋白血症、高血脂血症、继

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糖尿病性

结节性肾小球硬化病，生命垂危。

就这样，于艳华夫妇仍被中共法院

非法判刑，于艳华被非法判刑五

年，她丈夫在服药治疗期间被非法

判刑四年半、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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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
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
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上图为中共“天安门自焚”
伪案现场图片。汽油燃烧，火温
可达 500 度以上，这样的高温
中，王进东却能稳坐不动，头发
也没烧坏。警察拎着灭火毯，在
他身后等着，直到他在镜头前喊
完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他身上。这
不是演戏又是啥？◇ 

你知道吗？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